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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评论意见汇编 
 
A. 国家 
 
2. 安哥拉、贝宁、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刚果、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赤

道几内亚、加蓬、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
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多哥 
 
西非和中非国家的评论意见 

[原件：法文] 
[2008 年 4 月 8 日] 

1. 在审查了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草案以后，一些非洲国家

表示，为捍卫其利益，有意向贸易法委员会大会表示共同立场。这些国家是安

哥拉、贝宁、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刚果、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

几内亚、加蓬、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尼

日利亚、塞内加尔和多哥。 

2. 我们尤为关注其中五项条款，建议按照下文所述加以重新审查，目的是防

止我们海事贸易的发展严重受阻。 
 

1. 第 14 条：具体义务 
 
3. 第 14 条由两款组成。第 1 款回顾了海运承运人始终必须履行的传统义务，

特别是装载、积载和卸载的义务，而且这些义务得到了草案第 12.3 条相关条文

的正式确认；这就明确禁止承运人据以在装载后接收货物或在卸载前交付货物

的任何条款。这意味着，对承运人所负责任规定的最低期限为装载前和卸载后

的最近时段。 

4. 因此，不难看出，第 14 条第 1 款所回顾的义务毫不“具体”，为此原因，

第 14 条的标题不合适。 

5. 另一方面，第 14 条第 2 款确定了的确“具体”的义务，从而构成了第 1 款

所述原则的实际例外。然而，如果认识到，在国际海运实务中，货运合同为实

际附合合同，就有理由担心，所设想的例外略经文字上的修改即可成为规则，

只有在交付货物时才参与其中的收货人便会被迫承担其并不了解的义务或接受

未经讨论的先决条件。 

6. 此外，凡属于收货人根据国际销售合同进口货物的情况，就必须承认收货

人以两种身份行事，在这类情况下，公约草案意在管辖的并非国际销售，而只

是货物的运输。作为运输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收货人不应承担在其未参加时而

给其规定的例外义务。其是否接受运输合同只应当以托运人代其订立和保证履

行的普通承诺为依据。 

7. 因此，第 14 条第 2 款无法成立，为此原因，提交这些评论意见的非洲国家

请贸易法委员会大会删除该款。 



 

 3 
 

 A/CN.9/658/Add.1

2. 第 18 条：赔偿责任基础 
 

8. 第 18 条述及承运人的赔偿责任。多数非洲国家批准《汉堡公约》时，在其

实在法中除外规定已不复存在，而第 18 条确定了一个重新启用了这些除外规定

的复合赔偿责任制度。本案文可能会损害对货物享有权利的当事人的法律地

位，其通常可能造成的实际后果是，保险费随之增加，这将会明显反映在货物

的价格上。这种滚雪球式的递增效应最终会影响到终极消费者，显然会在许多

方面影响其购买力并因而影响我们的国民经济。 

9. 这些除外规定不复存在几近一个世纪，考虑到航运业这一时期内在技术上

的改进突飞猛进，新一代的船舶、集装箱船只和专门运输危险货物或极易腐货

物的船舶层出不穷，重新启用这些除外规定似乎更加难以成立。 

10. 如果无论情况如何变化，船舶所有人的赔偿责任与近 100 年前并无不同，

则显然对用户不公平。世界海运秩序不应建立在类似于这些根本不利于合同平

衡的规则的基础之上。 

11. 出于这些客观原因，对所列的这些除外规定应加以重新考虑，因为其中多

数规定如今已经无法成立。删除第 3 款必然要求对第 18 条加以重新调整。 

12. 新的行文措辞内容大致如下： 

 “第 18 条. 赔偿责任基础 

 1. 如果索赔人证明，货物灭失、损坏或者迟延交付，或者造成、促成了

灭失、损坏或者迟延交付的事件或者情形是在第４章规定的承运人责任期

间内发生的，承运人应当对货物灭失、损坏和迟延交付负赔偿责任。 

 2. 如果承运人证明，灭失、损坏或者迟延交付的原因或者原因之一不能

归责于承运人本人的过失或者第 19 条述及的任何人的过失，承运人免除其

根据本条第 1 款所负的全部或部分赔偿责任。 

 3. 如果根据本条免除承运人的部分赔偿责任，承运人便只应当对归责于

其根据本条负有赔偿责任的事件或情形的灭失、损坏或者迟延交付的部分

负有赔偿责任。” 
 

3. 第 38 条：合同事项 
 
13. 本条实际上关系到运输单证必须包含的各种事项。此处所涉的合同条文对

确保具有以下方面的充足信息至关重要：货物的性质、有意执行合同的当事人

的身份和执行合同的必要手段。但就其目前的行文措辞来看，第 38 条很不全

面，只涉及货物和承运人，尤其未提及关于交付和运输手段的信息，但这些方

面至关重要。 

14. 因此，我们建议，对目前所列的除外规定作如下补充：船舶名称、收货人

名称和地址、交付日期（即便只是近似日期）及装货港和卸货港。 

15. 补充后的第 38 条案文的内容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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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8 条. 合同事项 

 1. 第 37 条述及的运输单证或者电子运输记录中的合同事项应当包括由托

运人提供的下列信息： 

  (a) 适合于运输的货名； 

  (b) 识别货物所必需的主标志； 

  (c) 货物包数、件数或者数量； 

  (d) 货物重量（如果已由托运人提供）；和 

  (e) 收货人名称和地址。 

 2. 第 37 条述及的运输单证或者电子运输记录中的合同事项还应当包括： 

  (a) 承运人或者履约方收到待运货物时货物表面状况的说明； 

  (b) 承运人名称和地址； 

  (c) 船舶名称； 

  (d) 装货港和卸货港； 

  (e) 承运人或者履约方收到货物日期、货物装船日期、运输单证或者

电子运输记录签发日期； 

  (f) 交付近似日期；和 

  (g) 运输单证可转让，且签发一份以上正本的，可转让运输单证的正

本份数。 

 3. 就本条而言，本条第 2 款(a)项中“货物表面状况”一词是指在下述基

础上确定的货物状况： 

  (a) 货物由托运人交付给承运人或者履约方时对所装载货物进行的合

理外部检验；和 

  (b) 承运人或者履约方在签发运输单证或者电子运输记录之前实际进

行的任何进一步检验。” 
 

4. 第 65 条：诉讼时效的延长 
 
16. 第 65 条正式禁止诉讼时效的中止或中断，此类中止或中断会削弱索赔人的

法律地位。由此直接产生的实际后果无疑将会影响保险公司的态度，其主要原

因是，目前的行文措辞规定，诉讼时效的任何延长完全取决于海运承运人的商

誉。在实务中，代位行使受保当事人权利的保险公司的确能够争取到这类延

长，但如果这类延长是因为诉讼程序法机制本身所规定的客观事件所致则更为

公平。 

17. 因此，如果在不对诉讼时效的特征作任何修改情况下删除第 65 条第一部

分，对海运用户便更为公平，而且还同所有法律体系均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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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修改后的第 65 条的内容大致如下： 

 “第 65 条. 诉讼时效的延长 

  被索赔人可在时效期间内的任何时间，通过向索赔人声明而延长该时

效期间。该时效期间可以经再次声明或者多次声明进一步延长。” 
 

5. 第 92 条：保留 
 
19. 公约草案第 92 条排除了一切保留；各国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或拒绝接受该

案文——属于“要么是要么不是”的情况。选择这种立法政策的原因不难理

解，也就是希望尽可能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但为了确保在各种法律体系之间

取得适当的平衡，应当考虑到其他关切，而不应当顾此失彼。 

20. 将公约草案适用于门到门业务可能会给许多国家造成严重的法律后果，包

括在多数情况下使索赔人举证责任加重，而小型营运人，尤其是运输中间人就

会被大型营运人挤走。 

21. 此外，“海运之前或之后的运输”的适用规则所具有的“革命”性质可能

会给这些规则的执行造成难以解决的法律问题。国际公路运输联盟代表 2006 年

11 月在第三工作组维也纳会议上所作的措辞强烈的声明即为这一难题的生动体

现，公约草案第 27 条的措辞方式无法消除既有的关切。 

22. 出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应当允许不愿意使今后公约有关运输前和运输

后的规则对本国适用的国家声明这些规则对其将不予适用。而那些对接受适用

这些规则毫无问题的国家当然可以批准现行案文。 

23. 这类保留在海运业并不陌生。实际上，这类保留出现在许多公约之中——

例如，1974 年 12 月 13 日在雅典通过的《海上旅客及其行李运输公约》（参见

第 22 条“关于不适用的声明”）和 1976 年 11 月 19 日在伦敦通过的《海事索

赔责任限制公约》（参见第 18 条“保留”）。 

24. 对第 92 条应改拟如下： 

 “第 92 条. 保留 

 1. 在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者加入时，任何国家均可保留排除适用

本公约第 27 条和有关海运前或海运后运输的任何其他条文的权利。 

 2. 不准许对本公约作出其他任何保留。” 

 
 

 


